
证券代码：600738        证券简称： 丽尚国潮        公告编号：2021-024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杭州星犀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丽水天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人民币 2,400万元。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

间交易类别相同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不含

已履行相关程序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了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投资风险：本次投资过程中可能存在市场、经济与政策法律变化等不可预见

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环北

丝绸服装城有限公司参股的丽水天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丽

水天机”）拟与杭州星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犀科技”）及其全体股东签署

《关于杭州星犀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丽水天机拟出

资 2,400 万元认购星犀科技新增注册资本 35.063 万元，其中 35.063 万元计入注册

资本，余额 2,364.937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丽水天机成为星犀科技新

股东，占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的 8%。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石峰先生系本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担任丽水天机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杭州

星犀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杭州赛富丽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

本次交易构成了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

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同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不含已履行相关程序的关联交易）。 

二、 标的公司及关联方介绍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星犀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38.2874 万元（正在变更） 

法定代表人：程景（正在变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341845570L， 

成立日期：2015 年 7月 15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文一西路 1818-2号 6幢 701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

位）；专业设计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摄影扩印服务；文化用品设备出租；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外包服务；

互联网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网络文化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权结构：杭州晨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占比 20%，杭州赛富丽元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占比 20%，杭州飞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占比 18%，丽水

晨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占比 16%，上官儒占比 12.4%，程文波占比 4.2%，

浙江大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占比 4%，程曙光占比 2.7%，程景占比 1.7%，浙江多融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占比 1%。 

星犀科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未审计） 2019年（经审计） 2018年（经审计） 

资产合计 30,338,972.98 12,674,649.13  8,546,878.32 

负债合计 24,919,962.20 17,751,885.69  11,879,141.61 

主营业务收入 54,148,187.58 28,621,825.53  21,630,96.02 

净利润 9,960,362.12 -1,744,542.23  -6,864,706.25 

2、关联方介绍 

企业名称：杭州赛富丽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084576356K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杭州市江干区秋涛北路 76号中豪大酒店主楼 5011室 

成立日期：2013-12-09  

委派代表：石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 243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

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78,523,435.34 元，

负债 0元；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1,642,159.65 元。 

公司主要股东：杭州赛富聚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32.9218%,浙江省

创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24.6913%，杭州七鑫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16.4609%。 



备案情况：2014 年 9 月 1 日获得了基金业协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登

记备案号：SD3084）。 

杭州赛富丽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

与公司董事石峰先生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第三方不存在任何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其他方面的关系。 

三、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星犀科技的注册资本由 403.2244 万元增加到 438.2874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35.063万元，由丽水天机出资 2,400万元认购，其中 35.063万元计入注册资本，余

额 2364.937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丽水天机成为星犀科技新股东，

占增资后星犀科技注册资本的 8%。 

四、 该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股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表决结果以 8 票赞成，0 票

反对，0 票弃权，其中关联董事石峰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经营战略目标，有利于公司在新零售领域的布局，符

合公司长期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关联交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程序进行，

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3、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提交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

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合法有效。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

交易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投资



管理办法》、《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中关于对外投资和关联交易的相关规

定。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投资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董事会做出的决定，此次

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属于合伙企业开展股权投资的正常投资行为，投资不会导致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等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方

向，交易符合市场公平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对公司的独立性亦无不利影响。   

六、 交易存在的风险 

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等因素的影响，标的公司的未来经营业绩存在无法达到

预期的风险，尽管本次交易定价已经对未来的经营预期进行了考虑，但仍然存在业

绩预期无法实现带来投资失败或损失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

指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次投资后续相关事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月 20日  


